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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田宗队：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二兵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冀
1182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一式两份或
在线上诉，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该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安徽省润宇劳务有限公司、王恒亮：本院已受理原
告安徽梦之翔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安徽
省润宇劳务有限公司、王恒亮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皖0422民初6780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11月9日上午15： 00在本院第八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骆垚：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文一控股集团西部置业
有限公司与被告骆垚追偿权纠纷(2023)皖0422民初
6344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
年11月27日下午16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曹侠：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曹 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2023 )皖0422民初4806号一案，现已审结完毕。
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安徽省淮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王新广、江久：本院受理上海亚堃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公告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7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江常余、陶友平：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与被告江常余、陶友平、安徽
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3)皖0422民初6070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11月7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靳志豪：本院受理邬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
中路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陶广：本院受理原告蒋秀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2023）苏0925民初471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3年11月8日下午15时0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云南鑫隆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告贵州青联恒达
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云南鑫隆佳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3年8月9日立
案。本案案号为（2023）黔2729民初1120号。因你公司
无法联系，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应诉
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调解建议书、参加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证据副本、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4505元及利息
12426.53元（以54505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29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四倍支付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暂计算
至2023年6月30日为12426 .53元），上述金额合计：
66931.53元；2.本案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
师费等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7日下午15时00
分在本院第四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你公司
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倪开信：本院受理案号为（2023）苏0925民初5146
号原告邱立飞诉被告倪开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3年11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贵州旺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杨同武与被
告贵州金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贵州旺
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为

（2023）黔0502民初1144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院领取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如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三日下午15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贵州旺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张正权与被
告贵州金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贵州
旺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3）黔0502民初1199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院领取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如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三日下午15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七星关区亚群夜郎汤锅餐馆：本院受理原告薛朝勇
诉被告七星关区亚群夜郎汤锅餐馆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2023）黔0502民初13584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邱晓艳：本院受理原告刘静成诉被告邱晓艳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
0604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丹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张小红：本院受理原告李勇、肖荣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川1322民初3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张小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立
即向原告李勇、肖荣支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逾
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
数，从2023年7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按
照年利率3.55%计算)。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邓小东：本院受理原告郭建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15
日9时在营山县人民法院新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382民初8916号 刘军：本院受理原告李
仙永诉被告河南万茂乐商贸有限公司、刘军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普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1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82民初8918号 李海丰：本院受理原告
乐清市百品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海丰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普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17日10时00
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周守林：本院受理原告周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1182民初
35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阚乃锐：本院受理明光市耀欣汽贸有限公司诉你车
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皖1182民初3948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
知单，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陈华龙：本院受理案号为（2023)苏0925民初5475号原
告王金萍诉被告陈华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谢兴权：本院受理原告陈慧学诉被告谢兴权、顾军
合同纠纷一案（（2023）黔0502民初11295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下午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邦兰：本院受理原告金兴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相关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江苏佳磊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
限公司、黄正国、叶洲、顾正国、顾佳：本院受理原告
江苏建湖权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
纷（2023）苏0925民初496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2023年11月13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贵州旺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勇诉
被告贵州金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贵
州旺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贵州旺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斯
安泽诉被告贵州金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第三人贵州旺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孙刚刚：本院受理原告童红、李政宏诉被告广东奇
创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第三人孙刚刚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黔0502民初131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王琼英：本院受理原告李茂福诉被告王琼英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因本院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故本院采用公告方式向你送达

（2023）川0623民初23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三十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次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中江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王光森：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邯郸中心支公司诉你、刘强、刘文志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3)冀0432民初12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道交审判团队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陈军平：本院受理江阴浙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
权利义务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泾法庭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龙安达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宏德
亿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廉政
监督卡、(2023)苏0281民初15209号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滨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朱灶林：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苏0281民初919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徐霞客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周建华：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苏0281民初919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徐霞客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吴春娥：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苏0281民初9166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徐霞客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冯成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阴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3)苏0281民
初1560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徐霞客人民法庭第一
审判庭(江阴市徐霞客镇外环东路18号)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缪丽丽：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阴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2023)苏0281民初
1560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徐霞客人民法
庭第一审判庭(江阴市徐霞客镇外环东路18号)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徐玲玲：本院受理孟晓东、梅建英诉你合伙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 )苏0281民初95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上海蓉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伟治与
郑忠海、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你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郑忠海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许道庭：本院受理江苏盘古建材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金瑞：本院受理句容经济开发区伟兰达装饰材
料经营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叶订明：本院受理王兴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云0581民初
414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判决：由叶订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王
兴堂借款110000元。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叶订明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杨丽：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仁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3)黔
2322民初151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届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石长江：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仁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3)
黔2322民初151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届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中创诺驰(山东)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钦
州市琛达物流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桂0703民
初1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上
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王丽鑫、刘平：本院受理张强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冀0821
民初173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起诉。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沈阳蓝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剑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3)辽0192民初2995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提交证据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3年11月20日9时
在本院自贸区法庭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春沁：本院受理李仔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粤1427民初
78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新疆盛世新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新疆
华电哈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新2201民初
4215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石油
法庭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曹树华：本院受理哈密市钢源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新2201民初4914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4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林文茹：本会依法受理了雅生活智慧城市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三水分公司申请与你方之间关于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案[(2023)佛仲字第1528
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
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
金融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2024年1月9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
本案，签收结案文书的时间为2024年7月28日，
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
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
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四川卓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已受理申请人
赵家莲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本会已依法缺席处
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裁决书，依照《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办案规则》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吴
劳人仲字[2022]第2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
如下：一、双方当事人解除用工关系；二、由被
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76374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6374元，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73674元，停工留薪期工资67888元，住
院伙食补助费300元，医疗费7391元，以上共计
304701元，于本裁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三、驳回
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自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工伤认定申请举证告知书

鄂0500工伤举证〔2023〕00068号
武汉优可洪通劳务有限公司：你单位李爱国(身
份证号码：42052819670606****)以其，2023年5月
14日在你单位承建的40万吨年有机硅新材料项
目工地领取材料时，与其它班组同事发生口角，
被打伤为由，于2023年6月26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我局已于2023年8月17日依法受理。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十
七条和《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
的规定，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
将单位依法设立或注册登记的文件证明(营业执
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复印件、受伤人受伤
救治经过的证明材料、对受伤人工伤认定的意见
及其相关的有效证据等材料(以上材料一式两份)
提交我局。逾期不提交，视为自动放弃举证权利，
按照《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和《湖北省工伤保
险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将依据申
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做出认定结论。

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申请举证告知书

鄂0500工伤举证〔2023〕00062号
湖北合萌建筑有限公司：杨家胜(身份证号码：
42052819660618****)以其，2022年6月18日从
你单位承建的天创览江府项目工地下班后，回
家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为由，于2022年10月14
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已于2023年
8月3日依法受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
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和《湖北省工伤
保险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请你单位
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将单位依法设
立或注册登记的文件证明(营业执照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等)复印件、受伤人受伤救治经过
的证明材料、对受伤人工伤认定的意见及其相
关的有效证据等材料(以上材料一式两份)提交
我局。逾期不提交，视为自动放弃举证权利，按
照《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和《湖北省工伤保
险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将依据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做出认定结论。

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易应：本院受理徐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3)黔2324民初143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我院定于2023年10月10日10时至2023年10
月11日10时，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河南省
漯河市召陵区金山南路昌建城10号楼109的房
产一处(首次登记证号：20220019231，建筑面积：
278.40平方米)、10号楼111的房产一处(首次登记
证号：20220019231，建筑面积：160.84平方米)。有
意竞买者请登录http：//sf.taobao.cm/0395/02，
搜索户名：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信国家：本院受理闫明诉你、刘双、韩民、孙婷
婷、李长峰、胡铁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我院多
次与你联系，无法取得联系(到你住处寻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0115民初2912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
票。我院定于2023年11月1日9点在本院第十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上述期间包含
举证期、答辩期)。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皇姑区珍琅图书文具店、上海寻梦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
应诉通知书。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2拼多多平台
提供店铺登记信息及其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联
系电话、涉案图书销售；2、请求被告停止侵权并
支付赔偿金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2.5万元；3、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定于2023年11月21
日13点40分在本院自贸区法庭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马龙泉：本院受理原告辽宁沈阳裕隆酒店公寓
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及应诉通知书。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
告酒店住宿费29650元整；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定于2023年11月23日9点在本院自
贸区法庭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磊：本院受理时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新2325民初245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到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昌吉回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丁连杰：本院受理沈阳市辽中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与张启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2023)辽0115民
初4226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及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刘二堡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闫卫东：本院受理沈阳市辽中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与刘永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2023)辽0115民
初423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及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刘二堡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夏凤全：本院受理沈阳市辽中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与夏凤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2023)辽0115民
初423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及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刘二堡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付志辉：本院受理何凤岩诉你和陈悦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郭二虎：本院受理张道仝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281民
初851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青阳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杨和苗：本院受理原告胡平富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1723
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杨和苗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胡平富借款4000
元。自公告起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陈景清：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市城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简易程序
转为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国邦(天津)建设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姚军、姚
安明与你公司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联系你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九
劳人仲案[2023]第05号、第06号)仲裁裁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地址：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入城大道24号10
楼。逾期视为送达

九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亚吉阳区步阳门业店：本委已受理詹广雄诉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年11月27日下午15：30在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六仲裁庭
(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0楼)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珺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鹏
辉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
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年11月23日上午9：
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二仲裁
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1楼)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
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被申请人吴风兵、刘会红：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依
法受理的申请人鲁永兰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方直接送达仲裁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马鞍山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5日内。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

不予补偿决定书

大连保税区亮甲店街道连江采石场：2021年4月30
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现大连金
普新区自然资源局)向你单位作出《采矿许可证
不予延续登记的通知》，以201国道距你单位矿区
约3公里，并且“金七公路”自你单位矿区穿过，你
单位矿区已不具备重新开采的条件，重新开采不
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决定不予延续登记你单位持
有的采矿许可证。2022年4月18日，你单位提起行
政诉讼要求本机关对你单位矿山占地面积0.0816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上物、采矿权、生产投入按
照相应标准实施补偿，并支付利息损失。2022年10
月2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辽02行初
5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本机关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六十日内针对你单位的补偿事宜作出处理。上
述判决生效后，本机关对你单位采矿许可证延续
及补偿事宜重新进行了调查。经核实，你单位
2102130630066号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三年，自2006
年11月26日至2009年11月26日。但你单位未按《矿
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
定，在法定期限内申请采矿许可证延续。根据该
条第二款“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的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 止”之 规 定 ，你 单 位
2102130630066采矿许可证已自行废止。2023年8
月2 9日，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撤销了于
2021年4月30日向你单位作出的《采矿许可证不
予延续登记的通知》，并重新对你单位作出《采
矿许可证不予延续登记决定》。综上，鉴于你单
位2102130630066采矿许可证在2009年11月26日
届满后已自行废止，故本机关经研究决定如下：
对你单位矿山占地面积0.0816平方公里范围内的
地上物、采矿权、生产投入不予补偿。如你单位不
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
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8月31日

  以上决定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到
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310室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

关于撤销《采矿许可证不予延续登记的通知》的决定
大连保税区亮甲店街道连江采石场：2021年4月30
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现职能由
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行使)对你公司作出
《采矿许可证不予延续登记的通知》，以201国道
距你公司矿区约3公里，并且“金七公路”自你公
司矿区穿过，现你公司矿区已不具备重新开采
的条件，重新开采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决定不
予延续登记你公司持有的采矿许可证。
  但 经 我 局 重 新 调 查 核 实 ，你 公 司
2102130630066号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三年，自2006
年11月26日至2009年11月26日。但你公司未按《矿
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采矿
许可证有效期，按照矿山建设规模确定：大型以
上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30年；中型的，采
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20年；小型的，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最长为10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
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
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
手续”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申请采矿许可证延
续。根据该条第二款“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
登记手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之规定，你公
司2102130630066采矿许可证已自行废止。
  综上，经我局研究决定，撒销大连市自然
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于2021年4月30日作出的
《采矿许可证不子延续登记的通知》。

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8月29日

  以上决定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到
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310室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

采矿许可证不予延续登记决定

大连保税区亮甲店街道连江采石场：2021年4月1
日，你单位根据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
辽0211行初74号行政判决书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8)辽02行终254号行政判决书，申请大连市
自然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现职能由我局行使)对
你单位2102130630066号采矿许可证的延续申请
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我局经研究认为，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8)辽02行终254号行政判决书对大
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行初74号行
政判决书认定的大连保税区规划和土地局2010
年10月14日向潘峰(你单位经营者)出具的证明推
定潘峰已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采矿许可证延续
申请的意见并未认可。我局经重新调查核实，你
公司2102130630066号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三年，自
2006年11月26日至2009年11月26日。但你公司未按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在采
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
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综上，现我局决定如下：
  不予延续登记大连保税区亮甲店街道连江
采石场2102130630066号采矿许可证。

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8月30日

  以上决定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
到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310室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3)苏0311民初11038号 李广州：本院受理原
告郭绪龙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9370号 缪淑森：本院受理原告
袁龙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1089号 杨世华：本院受理原
告赵艳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9525号 徐州弘旭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原告赵志磊与被告徐州弘旭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臧浩：本院受理原告吴庆超诉被告臧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苏0311民初57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田康：本院受理田维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与你取得联系，在公告送达后依法将此案转
为普通程序，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3)黔0326民初181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3)鲁0304民特3号 本院于2023年9月21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贾双远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
请人贾双远称，其弟弟贾元双(男，1966年1月7日出
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70304196601071633，户籍所
在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山头路52号院16号。)于
2002年5月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贾元
双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贾元
双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贾元双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贾元双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杨泽新：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杰山与你土地承包经
营权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新2828民初8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
果：被告杨泽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杨杰山土地承包费16989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巴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完玛才让：本院受理原告尕特加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青2321民初886号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郑光峰：本院受理和硕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
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马智云：本院受理原告孙启成诉被告马智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青2222民初34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2023)豫0402民初914号 吴国镇：本院受理原告
薛俊峰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豫0402民初91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刘涵朔：本院受理原告张回转诉你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李元业：本院受理的原告青海乌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元业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青2821民初3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
摩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
建、梁嘉鑫、刘雷、房涛：本院受理原告王丹丹与
被告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春摩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
尹建、梁嘉鑫、刘雷、房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3 )吉019 2民初
2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丹丹
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
520元，由原告王丹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
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建、梁
嘉鑫、刘雷、房涛：本院受理原告唐立娜与被告中
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旗
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建、梁
嘉鑫、刘雷、房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208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立娜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520元，由
原告唐立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
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建、梁
嘉鑫、刘雷、房涛：本院受理原告于鑫与被告中铁
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旗房
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建、梁嘉鑫、
刘雷、房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520元，由原告于鑫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
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建、梁
嘉鑫、刘雷、房涛：本院受理原告郭全军与被告中
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
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建、
梁嘉鑫、刘雷、房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209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全军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520元，由
原告郭全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
摩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
建、梁嘉鑫、刘雷、房涛：本院受理原告刘绪斌与
被告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春摩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
尹建、梁嘉鑫、刘雷、房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3 )吉019 2民初
20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绪斌
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
520元，由原告刘绪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
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梁嘉鑫、房涛：
本院受理原告李柏全与被告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
理有限公司、梁嘉鑫、房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3 )吉019 2民初
24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柏全
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
520元，由原告李柏全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
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梁嘉鑫、房涛：
本院受理原告赵磊与被告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
有限公司、梁嘉鑫、房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3 )吉019 2民初
24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磊的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
520元，由原告赵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中铁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
旗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建、梁
嘉鑫、刘雷、房涛：本院受理原告高亮与被告中铁
置业集团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摩旗房
地产营销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刘雨、尹建、梁嘉鑫、
刘雷、房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520元，由原告高亮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本人李博(身份证号：1101041982****0018)，
分别于2014年4月15日(有效期限：2014年4月15
日—2034年4月15日)、2014年11月28日(有效期
限：2014年11月28日—2034年11月28日)、2016年2
月28日(有效期限：2016年2月28日—2036年2月28
日)、2017年2月3日(有效期限：2017年2月3日—
2037年2月3日)不慎将第二代身份证丢失。自遗
失之日起凡冒用本人身份证所引起的任何法律
纠纷及其法律后果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傅国锋、杨鲁杰、郑婉萍、徐燕华、黄琼：苏州市吴
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你们已于2023年8月25
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
规定》将(2023)苏0509执2745号《执行款提存通知
书》项下的执行款合计人民币4896元提存我处。李
健宇、司伟晓、王小龙：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
无法联系到你们已于2023年8月25日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将
(2022)苏0509执7285号《执行款提存通知书》项下
的执行款合计人民币2900元提存我处。公证费、
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你们携
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
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
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杨猛、罗金华、毛昌林、管继锋、张健、董成明、崔自
磊、李亚楠、郑申稳、卓军生、钟庆云、张文海、王
成、徐骑龙、赵建伟、王红兵、闫宪猛、顾春阳：苏州
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你们已于2023年
8月3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
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
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将
(2022)苏0509执3541号《执行款提存通知书》项下的
执行款合计人民币52589.88元提存我处。公证费、
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你们携带
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
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
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薛承玉：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
你已于2023年9月7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
办法(试行)》的规定将(2018)苏0509执416号《执行
款提存通知书》项下的执行款合计人民币6331元
整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
款中扣除。请你携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
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
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荆永生：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你
已于2023年9月1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
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试
行)》的规定将(2018)苏0509执8332号《执行款提存
通知书》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6582.50元提存我处。
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你
携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
办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
陵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段梦吉：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你
已于2023年9月2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
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试
行)》的规定将(2023)苏0509执5401号《执行款提存
通知书》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10，000元提存我处。
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你
携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
办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
陵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吴江市宇晨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区人
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贵公司已于2023年9月22日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
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
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将(2015)
吴江执字第05128号《执行款提存通知书》项下的
执行款人民币21，735.86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
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贵公司携带身
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
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
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东海县汇祥高山蛇纹石矿、孙培会、许志祥：本
院受理原告陈风鸣与被告东海县汇祥高山蛇纹石
矿、孙培会、许志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届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凤城市鼎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
失出票人为江苏亿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江苏兴宇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票据号码为
3200005125398960、票面金额为50000元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于2023
年6月30日立案受理，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3年9
月13日依法做出(2023)苏0685民催5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凤城市鼎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对上述款
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易俊辉：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红杉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与被告易俊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原
告江苏红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诉状中要求：
依法判决被告易俊辉给付原告江苏红杉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货款23205.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LPR利率计算)，并承
担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安丰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孙永：本院受理原告邓甫清与被告孙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苏0981民初273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被
告孙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归还
原告邓甫清借款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
费700元，共计2000元，由被告孙永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丁红华、朱爱香：本院受理原告魏洋洋与被告丁
红华、朱爱香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
理，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商丘远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博
胶粘材料(东台)有限公司与被告商丘远峰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981民初3561号民事判决
书，该判决书判决：被告商丘远峰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台博胶
粘材料(东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81055 .75元及
利息(以281055.75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1日起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532元，由被告商丘远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张志辉：本院受理原告陈峰与被告张志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苏0981民初348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决：被告张志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向原告陈峰归还借款31万元及利息(以31万
元为本金，自2023年6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50元，保全费2120
元，公告费700元，共计8770元，由被告张志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王庆秋：原告吴冬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受理，因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孙军、昆山龙光杰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江苏昊雄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军、昆山
龙光杰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苏0981民初
30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杜鹏：本院受理原告严锦州与被告杜鹏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苏0981民初32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梁予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汽车城支行诉被告梁予泽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
0192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梁予
泽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城支行截至2023年3月2
日的借款本金99923.21元、利息10811.37元、违约
金5699.04元及分期手续费2471.76元，自2023年3
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分
期手续费按合同约定计算，但上述费用之和以
年利率24%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78元，公告
费两次合计520元，由被告梁予泽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罗慧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罗慧敏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
2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罗慧敏于
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代偿款63980.0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
63980.05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21日开始按同期一
年期LPR四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
罗慧敏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付保险费共计2732.72元；
三、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6元，公告费两
次合计520元，由被告罗慧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千姿美妮洗衣店：本院受理
原告李晓薇与被告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千姿美妮
洗衣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256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千姿美妮洗衣店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
告李晓薇的财产损失12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晓
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0元，公告费两次
合计520元，由被告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千姿美
妮洗衣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朱晓辉：本院受理原告吕军与被告朱晓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吉0192民初24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吕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两次合计520元，由原告吕军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肖轩浩 (性别：男，母亲：罗柳红，父亲：肖春生)
出生于2022年12月5日，编号W430095603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向子豪 (性别：男，母亲：李思思，父亲：向俾利)
出生于2012年12月23日，证编号：M430262289，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马骏杰(父：马侨良，母：谢泽燕)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O350687316，声明作废。
叶兴恒 (性别：男，父亲：叶家顺，母亲：詹林英)
出生于2008年2月14日，编号H350396082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力洋身份证遗失，证号：370705198808142512，
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翁 继 遗 失 律 师 执 业 证 ， 证 号 ：
14501199210769803，声明作废。
张超震遗失警官证，证号：武字第1658869号，声
明作废。
杨晓云，2023年9月25日因保管不善遗失广东省
司法厅2021年9月23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律
师执业证书号：14403199210754763，执业证书流
水号：11468962，现声明作废。
杜静然(身份证号：110104198009191644)于2023年9
月26号不慎遗失本人二代身份证，自登报日起由
此引发的一切法律纠纷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张焕芳不慎遗失坐落于黄龙县石堡镇吉家河小区
3-2-502室不动产权证书，面积：108平方米，证号：
陕2020黄龙县不动产权第0002286号，现声明作废。
台州市财义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108210158165，声明作废。
东兴市壹品烤肉店遗失4506811030370号公章一
枚，4506811030371号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寿宁县兴农农业综合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924337480847N)不慎遗失原公章、原
私章(私章名称：王培根)，现声明作废。
漳平市禾田蓝龙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881MAC3APGJ19)不慎遗失公章，编
码：35088110018593，现声明作废。
威宁县腾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字样：威宁县
腾威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205261078511)、
发票章(字样：威宁县腾威商贸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205261078512)、合同章(字样：威宁县腾威商贸有
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桂阳杨家庄房地产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43100310013831，声明作废。
威宁县绿丰农资经营部遗失公章(字样：威宁县绿
丰农资经营部，编号：5205261002155)、财务章(威宁
县 绿 丰 农 资 经 营 部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205261002156)，声明作废。
岳阳县荣家湾镇新星幼儿园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34306210261091，声明作废。
尤溪源福包装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私章各
壹 枚 ( 公 章 ：尤 溪 源 福 包 装 品 有 限 公 司
3504263004009；私章：蔡和钟)现声明作废。
湖南湘匠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42410002392，声明作废。
环球车享(三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慎将以下《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遗失，车牌号：琼
BD3309 6，运输证号46020 0 2 1 4 7 7 4；车牌号：琼
BD80920，运输证号460200214792，声明作废。
海南智胜实业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 注册号：
460200000062542)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湖南耀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编码43102110002061，声明作废。
湖南火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编码43102110002058，声明作废。
福州共善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3501020219815，声明作废。
安仑锂业选矿(伽师)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编码6531290009505)、财务章(编码6531290009506)、
合同章(编码6531290009507)现声明作废。
福建省安溪波涛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524MA33KGUK26)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荣坤建材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CP1U9E0C)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原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哈尔
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建字第201436号，声明作废。
福清市宏路众废再生资源回收店因公章遗失，
现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乔莹货运部不慎遗失豫AE668 J
道路运输证，证号：410108012810声明作废。
天津探数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 、法 人 人 名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04MA05WC5F36，声明作废。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孙平律师不慎遗失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1101201111706682)，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华体美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学院路
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X1G378)作
废发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北京富顺万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055553403T)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李英阔、李园科，清算组负责人：李英阔，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简易注销公告：北京川情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11012154833，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承诺承担未受清偿
的债权债务，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20天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东台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刷写“苏射渔01986”船舶所有人：
  因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东农(渔海)告

〔2023〕105号)，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机关(地址：东台市广场路6号东台市农业
农村局4006办公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事先
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现查明，你(单位)使用无有效船名号、无船
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从事渔业活动的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
第二十六条“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
事捕捞作业的船舶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部门检
验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之规定。
  依据《渔业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九条“凡无船
名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而从事渔业活动的船
舶，可对船主处以船价两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予以
没收。凡未履行审批手续非法建造、改装的渔船，
一律予以没收”之规定，本机关拟作出如下处罚决
定：没收刷写“苏射渔01986”船名号的船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四
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
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拟作出的
行政处罚有异议，可于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
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如你要求听证，请在收到本告知书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东台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9月27日

告示

致秦瑞华所有法定继承人与利害关系人：
  我(秦纪南)持有(2007)沪卢证字第2849号公证
遗嘱至上海市杨浦公证处申办遗嘱继承公证。被
继 承 人 秦 瑞 华 ( 女 ，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10106192810023227，于2023年1月3日在上海去世)
是我的养母。因联系相关继承人不便，特以告示
予以告知，若有有效证据证明上述公证遗嘱存
在无效或部分无效情况，或遗嘱受益人秦纪南有
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或有继承人与利害关系人对
此有异议的，请60天内与上海市杨浦公证处承办
公证员曾烨铃联系，逾期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将按
有关规定处理。联系电话：021-65899528。

秦纪南
2023年9月26日

利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行政处理文书送达公告

利川正鹏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3年9月8日拟对你单位作出“责令
你公司履行利川市生态文化体育城项目《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及文体娱乐用地
项目建设义务”的行政处理，因采用直接送达和
邮寄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我局决定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告知书》(利自然资告字

〔2023〕31号)、《行政处理听证告知书》(利自然资
告字〔2023〕32号)。具体内容如下：
  利川瑞欣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3日以
3510万元的价格成功取得位于我市都亭办事处
榨木村的G( 2 0 1 8 ) 3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土地面积46467 .10㎡(其中：文体娱乐用地面
积为25880 . 3m2，商住用地面积为20586 . 8m2 )；
2018年3月20日该公司与原利川市国土资源局
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
编号：HT[2018 ]3号)约定应于2018年5月30日前
开工建设，2021年5月30日前竣工。
  2019年9月18日利川瑞欣置业有限公司将地块
中的文体娱乐用地(面积为25880.27平方米)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给其全资子公司利川瑞欣
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该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登记证号为鄂(2019)利
川不动产权第0007912号；2021年12月6日利川瑞欣
置业有限公司将利川瑞欣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全部股份1000万元转让给自然人文朝宽，公司类
型由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变为自然人
独资公司。2022年5月7日文朝宽将公司转让给自
然人李顺国，公司名称仍为利川瑞欣旅游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2022年11月2日李顺国将公司1000万
元独资股份分别转让给自然人朱正鹏99%、李顺国
1%的股份，朱正鹏成为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同
时利川瑞欣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利
川正鹏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2年11月3日该
宗文体娱乐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变
更登记为利川正鹏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登记
证号为鄂(2022)利川不动产权第001632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根据2020年
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土地使用
权转让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中
所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则该宗文体娱乐
用地应由你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因你公司在取得利川市生态文化体育城项目
文体娱乐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至今未对
该地块项目实施建设；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
七条和第五百八十二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
定》(2014年5月22日国土资源部令第61号2019年7月
16日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自然资源部关于
第一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正)第三
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第六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HT[2018]3号)第三十四条
的约定，我局拟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理：
  一、责令你公司履行利川市生态文化体育
城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
编号：HT[2018 ] 3号)的约定及文体娱乐用地项
目建设义务，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由你公司承担。
  二、若你公司拒不履行项目建设义务，我局将
依据利川市生态文化体育城项目《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HT[2018]3号)第三十
四条“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投资强度和开发投资
总额未达到本合同约定标准的，出让人可以按照
实际差额部分占约定投资总额和投资强度指标的
比例，要求受让人支付相当于同比例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违约金，并可要求受让人继
续履约”的约定，依法收取你公司842.96万元违约
金，并责令你公司继续履行对利川市生态文化体
育城项目文体娱乐用地实施建设义务。
  如你公司对我局上述认定的行政处理事
实、处理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理持有异议，可
以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提
出书面陈述或者申辩意见，逾期不提出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对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理，你公司享有要
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
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
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
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我局领取《行政处理告知书》(利自然资告字

〔2023〕31号)、《行政处理听证告知书》(利自然
资告字〔2023〕32号)，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田强 丁显芬
  电话：0718-7281324
  地址：利川市滨江路142号

利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9月27日

询问通知书

(郑)应急询〔2023〕JKSG14号
李红涛：
  因郑州市经通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主
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请你(单
位)于2023年9月6日9时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817房间接受询问调查，来时请携带下列
证件材料(见打√处)：
  √身份证
  √营业执照
  如无法按时前来，请及时联系。
  应急管理部门地址：郑州市航海东路1405号
  联系人：张云飞联系电话：8663155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9月5日

询问通知书

(郑)应急询〔2023〕JKSG11号
青岛中运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因青岛中运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2·3”一般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案，请你(单位)于2023年9月6日
9时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817房间接受询
问调查，来时请携带下列证件材料(见打√处)：
  √身份证
  √营业执照
  如无法按时前来，请及时联系。
  应急管理部门地址：郑州市航海东路1405号
  联系人：张云飞联系电话：8663155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9月5日


